	附件1：

	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教学事故等级认定标准

	类别
	序号
	事   项
	级别

	师德师风
	A1
	教学过程中散布或出现违背国家宪法、法律法规、党的政策方针、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言论或行为，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或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
	Ⅰ

	
	A2
	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宗教传教
	Ⅰ

	
	A3
	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、教学资源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违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内容或不道德、淫秽的内容
	Ⅰ

	
	A4
	利用教学活动谋取私利，或向学生、家长索取利益
	Ⅰ

	
	A5
	教学过程中辱骂、体罚学生
	Ⅱ-Ⅰ

	
	A6
	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性暗示或性骚扰
	Ⅰ

	
	A7
	教学过程中存在不文明行为、语言或不文明着装
	Ⅲ

	
	A8
	拒不接受职责内的教学工作任务
	Ⅲ

	教学过程
	B1
	在实践教学中，学生在实习、实验过程中，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职守等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学生致残、致死
	Ⅰ

	
	B2
	暗示或怂恿学生闹事、罢课，未经批准暗示学生集体旷课，影响教学秩序
	Ⅰ

	
	B3
	任课教师殴打学生、体罚学生、变相体罚学生，或教学秩序混乱、教学方法组织不当，或对器械场地安排不合理，或技术安全和保护失职或擅自脱岗等，造成学生致残、致死
	Ⅰ

	
	B4
	实践教学中，因指导教师的原因造成恶劣影响或较大的责任事故
	Ⅱ-Ⅰ

	
	B5
	无故不上课或自行缩减课程总学时
	Ⅱ-Ⅰ

	
	B6
	泄露考试试题、答案或协同学生作弊
	Ⅱ-Ⅰ

	
	B7
	任课教师殴打学生、体罚学生、变相体罚学生，或教学秩序混乱、教学方法组织不当，或对器械场地安排不合理，或技术安全和保护失职或擅自脱岗等，造成严重伤害事故
	Ⅱ

	
	B8
	在实践教学中，学生在实习、实验过程中，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职守等，造成财产损失或学生严重伤害事故
	Ⅱ

	
	B9
	教师未备课或无教案、讲稿授课或不按教学大纲组织教学
	Ⅱ

	
	B10
	教师酗酒后上课，造成不良影响
	Ⅱ

	
	B11
	扰乱课堂正常教学秩序
	Ⅱ

	
	B12
	故意隐瞒学生作弊情况不上报
	Ⅱ

	
	B13
	拖延评卷时间，考试结束后一个月内未提供学生考试成绩
	Ⅱ

	
	B14
	以不正当手段影响学生、专家、同行评教
	Ⅱ

	
	B15
	未按教学计划布置或批改作业
	Ⅲ-Ⅱ

	
	B16
	因教师失误或擅离岗位，上课中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使学生受到伤害
	Ⅲ-Ⅱ

	
	B17
	考试试卷命题出现多处错误，影响考试正常进行
	Ⅲ-Ⅱ

	
	B18
	撤离监考岗位或监考不认真致使考场纪律混乱
	Ⅲ-Ⅱ

	
	B19
	漏改或涂改学生试卷；出现多处错判、误判及统分登分错误；有意提高或压低学生考试成绩
	Ⅲ-Ⅱ

	
	B20
	课堂教学过程中擅自离开教室（实验室）5分钟及以上
	Ⅲ

	
	B21
	上课或监考过程中使用通讯工具或接待来访
	Ⅲ

	
	B22
	无教案授课或教学文件不齐备
	Ⅲ

	
	B23
	未履行相关手续，擅自变更授课类型，或擅自变更上课时间地点、停课或请人代课，或缺课未进行补课
	Ⅲ

	
	B24
	网络教学或混合式教学过程中，未履行指导教师线上教学相关职责
	Ⅲ

	
	B25
	不按规定使用教材或擅自向学生推销教材或辅导资料
	Ⅲ

	
	B26
	整堂课播放视频录像替代讲授
	Ⅲ

	
	B27
	教师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存在伪造数据或抄袭现象
	Ⅲ

	
	B28
	命题教师不按时提交试卷，造成不能及时印制，影响考试
	Ⅲ

	
	B29
	没有按A、B、C卷命题，或A、B、C卷雷同率超过30%，或与前两届试卷雷同率超过50%
	Ⅲ

	
	B30
	考试结束后一周之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交学生成绩
	Ⅲ

	       教学管理
	C1
	管理人员违反规定，滥发毕业证或学位证
	Ⅰ

	
	C2
	未经考核而给定学生成绩
	Ⅰ

	
	C3
	出具与事实不符的成绩、学籍、学历和学位证明
	Ⅱ-Ⅰ

	
	C4
	出具虚假成绩及其它证明材料
	Ⅱ-Ⅰ

	
	C5
	丢失一门课程的考试试卷或成绩登记单或涂改学生成绩
	Ⅱ

	
	C6
	未将教学安排及时通知任课教师或学生，造成无教师或无学生上课；或上课冲突等情况未及时处理
	Ⅲ-Ⅱ

	
	C7
	工作疏漏造成影响正常考试10分钟及以上
	Ⅲ-Ⅱ

	
	C8
	试卷中试题总分值未达到或超过100分，或客观性试题每题分值与常规性赋分相差超过1倍以上，主观性试题每题分值与常规性赋分相差超过50%以上。
	Ⅲ

	
	C9
	错漏登学生成绩5人次以上
	Ⅲ

	
	C10
	未履行相关手续，擅自变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或教学计划
	Ⅲ

	教学后勤保障
	D1
	因管理不善，造成教室、场馆财产损失及长期停课
	Ⅰ

	
	D2
	教学设施维修、维护不及时，造成无法正常进行教学或考试
	Ⅱ-Ⅰ

	
	D3
	因工作失误或疏漏，造成师生人身伤害
	Ⅱ-Ⅰ

	
	D4
	未经竞赛与场馆培训中心同意，擅自使用教室或经教学设施而影响正常教学；挪用或转借批准使用的教室；未经允许将教室改做其他用途
	Ⅱ

	
	D5
	教室、场馆管理人员未按时开门，造成延误上课5分钟以上，影响上课
	Ⅲ

	
	D6
	已到上课、考试时间，值班人员未打开教室或实验室；或无故停电、停水，致使教学、考试活动无法正常进行
	Ⅲ




